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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的交

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山西省太原市高新开发区中心街6号4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表决。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如果

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刘联涛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96人， 代表股份589,195,

52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0.898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名，代

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534,299,2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2246%。参加本次会议网络

投票的股东共计93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54,896,30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740%。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94人， 代表股份72,

287,6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71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7,

391,3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7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3人，代表股份54,896,

3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740％。

3.公司董事、监事均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马钰锋、李晓悦现场见证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结合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 具体表决情况

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换届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选举。

1.01选举茹志鸿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586,820,85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59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69,912,9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6.7150%。

1.02选举田永东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586,819,8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59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69,911,9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6.7136%。

1.03选举张慧玲女士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586,819,8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59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69,911,9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6.7136%。

1.04选举丰建斌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586,819,86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59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69,911,9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6.7136%。

1.05选举张志勇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586,798,1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59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69,890,2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6.6836%。

（二）表决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换届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选举。

2.01选举丁宝山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586,830,8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59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69,922,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6.7288%。

2.02选举赵利新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586,830,8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59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69,922,9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6.7288%。

2.03�选举刘毅军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586,847,8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6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69,939,9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6.7523%。

第八届董事会由茹志鸿先生、田永东先生、张慧玲女士、丰建斌先生、张志勇先生、丁宝山先生、赵利

新先生、刘毅军先生共8名董事组成。

（三）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8,292,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68％；反对748,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1％；弃权15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385,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514％；反对748,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59％；弃权15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8％。

（四）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8,287,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60％；反对743,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2％；弃权16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380,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445％；反对74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88％；弃权16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67％。

（五）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8,336,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41％；反对705,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8％；弃权15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428,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11％；反对705,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61％；弃权15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8％。

（六）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8,225,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54％；反对955,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2％；弃权1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317,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584％；反对955,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22％；弃权1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4％。

（七）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8,325,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23％；反对705,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8％；弃权16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417,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58％；反对705,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61％；弃权16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81％。

（八）审议通过《关于确认董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8,340,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49％；反对761,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3％；弃权9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432,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74％；反对761,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37％；弃权9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9％。

（九）审议通过《关于确认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8,337,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44％；反对764,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8％；弃权9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429,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34％；反对76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77％；弃权9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9％。

（十）审议通过《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456,8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563％；反对6,645,47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79％；弃权9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548,9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6780％； 反对6,645,

4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31％；弃权9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9％。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8,254,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03％；反对925,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1％；弃权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346,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987％；反对925,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06％；弃权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山西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此提案，其所持股

份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有效表决股数为72,287,612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462,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591％；反对731,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21％；弃权9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462,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591％；反对73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21％；弃权9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8％。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479,8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602％；反对6,623,57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42％； 弃权92,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571,9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098％； 反对6,623,

5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628％；弃权9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480,8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604％；反对6,632,67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57％； 弃权82,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572,9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112％； 反对6,632,

6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54％；弃权8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480,8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604％；反对6,632,67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57％； 弃权82,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572,9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112％； 反对6,632,

6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54％；弃权8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会议听取独立董事作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见2025年4月25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马钰锋、李晓悦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的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0968� � � �证券简称：蓝焰控股 公告编号：2025-025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0日以电子邮件、传真及专人送达的

方式发出了《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在山西省太原市高新开发区中心街6号4层会议室以现场结

合视频会议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茹志鸿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董事8人，实际参加董事8人，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选举茹志鸿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田永东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为：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设立审计、提名、战略与可持续发展、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赵利新先生、丰建斌先生、丁宝山先生、刘毅军先生共4人组成，赵利新先生任

主任委员。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丁宝山先生、田永东先生、赵利新先生、刘毅军先生共4人组成，丁宝山先生任

主任委员。

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由茹志鸿先生、田永东先生、张慧玲女士、丰建斌先生、张志勇先

生、刘毅军先生共6人组成，茹志鸿先生任主任委员。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刘毅军先生、张慧玲女士、丁宝山先生、赵利新先生共4人组成，刘毅军

先生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为：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提名委员会审核，第八届董事会聘任田永东先生为公司经理。 任期至本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为：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经理提名，提名委员会审核，第八届董事会聘任王宇红先生、毕伟伟先生、牛永锋先生为公司

副经理，聘任张志勇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聘任张志勇先生为公司总

会计师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为：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提名委员会审核，第八届董事会聘任李东平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至本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为：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联系地址：山西省太原市高新开发区中心街6号东楼18层

电话：0351-2760968

传真：0351-2531837

电子邮箱：lykg000968@163.com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公司经理提名，第八届董事会聘任祁倩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

止。

表决结果为：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联系地址：山西省太原市高新开发区中心街6号东楼18层

电话/传真:0351-2531837

电子邮箱：lykg000968@163.com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附件:

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田永东，男，1969年7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学位、正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 历任山西晋丹能源开发有限公司部门经理，山西蓝焰煤层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

理、总经理、执行董事，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山西燃气集团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2021年7月至今任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

截至目前，田永东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

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其他相关规定。

王宇红，男，1973年3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工程硕士学位、正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历任山西蓝焰煤

层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执行董事，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山西蓝

焰煤层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王宇红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

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其他相关规定。

张志勇，男，1970年1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中共党员。 历任晋煤集团上海申地自动化

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山西蓝焰煤层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 晋煤集团金属镁项目筹建处处长；

2021年9月至2021年12月，任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济师，山西蓝焰煤层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会计师；2021年12月至2025年3月，任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济师，山西蓝焰煤层气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总会计师。

截至目前，张志勇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

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其他相关规定。

毕伟伟，男，1980年8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工程师、中共党员。 历任山西蓝焰煤层气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压缩站站长，山西蓝焰煤层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调度室主任，山西燃气集团有限公司运管部副部长，

华新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勘探开发事业部副部长，华新燃气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管理部副部长，挂职晋城市

发改委副主任；现任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截至目前，毕伟伟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

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其他相关规定。

牛永锋，男，1985年3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工程师、经济师、中共党员。历任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战略规划部副部长，华新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机关党委委员、战略投资部副部长，山西华新煤焦

销售有限公司董事；2024年9月调入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截至目前，牛永锋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

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其他相关规定。

李东平，男，1971年5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工程硕士学位、中共党员。 历任山西华兆煤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副经理，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副部长，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部部长。2024年10月至今，任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证券事务代表。李东平先生已

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并已获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截至目前，李东平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

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其他相关规定。

祁倩，女，1986年4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师、中共党员。历任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董监事事务室主任、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副部长、团委副书记、团委书记，2024年12月至

今，任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部长、团委书记。 祁倩女士已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

资格培训并已获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截至目前，祁倩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

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其他相关规定。

证券代码：000968 �证券简称：蓝焰控股 公告编号：2025-026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山西辖区上市公司2025年投

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暨年报业绩说明

会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山

西证监局、山西省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山西辖区上市公司2025年投

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暨年报业绩说明会”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或关

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周二）

15:00-17:00。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和可持续发展

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参加本次活动的公司人员有：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田永东先生，总会计师张志勇先生，董事会秘书

李东平先生，证券事务代表祁倩女士（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特此公告。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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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新金桥路36号南塔16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9

普通股股东人数 5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35,857,27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35,857,27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8.977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8.977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徐久振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金立印先生、吕顺辉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赵新安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全体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5,786,439 99.9479 64,308 0.0473 6,526 0.0048

2、议案名称：审议《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5,786,439 99.9479 64,308 0.0473 6,526 0.0048

3、议案名称：审议《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5,786,439 99.9479 64,308 0.0473 6,526 0.0048

4、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5,774,439 99.9390 76,308 0.0562 6,526 0.0048

5、议案名称：审议《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5,780,439 99.9434 70,308 0.0518 6,526 0.0048

6、议案名称：审议《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5,780,439 99.9434 70,308 0.0518 6,526 0.0048

7、议案名称：审议《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5,777,167 99.9410 73,580 0.0542 6,526 0.0048

8、议案名称：审议《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5,779,067 99.9424 70,308 0.0518 7,898 0.0058

9、议案名称：审议《关于确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5,777,167 99.9410 73,580 0.0542 6,526 0.0048

10、议案名称：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5,765,167 99.9322 84,208 0.0620 7,898 0.0058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

案》

7,902,

727

98.9627 76,308 0.9556 6,526 0.0817

8

审议 《关于续聘公司

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7,907,

355

99.0207 70,308 0.8804 7,898 0.0989

9

审议《关于确定董事、监

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方案的议案》

7,905,

455

98.9969 73,580 0.9214 6,526 0.0817

10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决定以简

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议案》

7,893,

455

98.8466 84,208 1.0545 7,898 0.098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4、8、9、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4、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芷均、吴纯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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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拉丁”或“公司” ）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

会同意聘任谭小勇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谭小勇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791,395股股份，谭小勇先生具备与岗位要求相适

应的职业操守及履职能力，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任职资

格，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尚未解除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特此公告。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附件：谭小勇简历

谭小勇，男，1984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2008年2月至2009年

3月，任上海上体活力体育文化服务有限公司市场推广；2009年4月至2009年8月，任上海锐聪实验室设

备有限公司业务员；2010年11月至2019年11月，任上海永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1

年11月至2019年8月，任上海先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09年8月至今，任上海源叶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18年10月至今，任北京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财务负责人,

经理；2020年10月至今，任上海荣其实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证券代码：600536� � �证券简称：中国软件 公告编号：2025-023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55号中软大厦C座1层第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9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3,683,63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895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董事长谌志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2人，董事赵贵武、张尼，独立董事宗刚、王克、赖能和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会主席高慕群、监事唐大龙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3、公司董事会秘书赵冬妹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宜决议有效期及相关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093,554 85.8614 7,366,631 13.7223 223,449 0.416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事宜决议有效期

及相关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45,905,393 85.8117 7,366,631 13.7705 223,449 0.417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 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宜决议有效期及相关授权有效期的议案表决情况：公

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54,643,446股；公司控股股东中

国电子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252,814,614股，以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唐丽子 杨楠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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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4月1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2025年5月15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2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回购3名不符

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260,000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上述股份注销完

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465,162,614变更为464,902,614股。 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前述股份注销

的相关事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18日、2025年5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由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股份涉及公司总股本及注册资本的减少，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如果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股份注销

事项将按照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或信函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本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 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与原件核对无误的复

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加盖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的授权委托书

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签字确认的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前

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签字确认的复印件。

2、申报时间：2025年5月16日起45日内，每个工作日的 9:00-12:00， 13:30-17:00。

3、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地址：山东省昌乐县英轩街3999号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262400

联系人：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36-6283716

特此公告。

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300761� � � � �证券简称：立华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6

江苏立华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江苏立华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2025年5月13日

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827,644,501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5元 （含税）， 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413,822,

250.5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若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

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的股本因股权激励归属、股份回购等事项发生变动的，则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

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公司将按照“现金分红分配比例固定不变” 的原则对现金分红总额进行调

整。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议案一致。

4、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距离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827,644,50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413,822,250.50元人民币（含税）。

扣税后， 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

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4.5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

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

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1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

税款。 】

本次权益分派不会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2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5年5月2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2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2*****465 程立力

2 08*****950 常州市奔腾牧业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3 08*****969 常州市天鸣农业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4 08*****963 常州市聚益农业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5 08*****929 常州市昊成牧业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14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1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

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权益分派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将进行调整，公司后续将根据

相关规定履行调整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具体情况请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牛塘镇漕溪路66号；

咨询部门：证券部；

咨询电话：0519-86350908；

传真电话：0519-86350676。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有关确认方案具体实施时间的文件。

特此公告。

江苏立华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05128 证券简称：上海沿浦 公告编号：2025-054

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不存在首发战略配售股份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388元

每股转增股本0.49股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5/21 － 2025/5/22 2025/5/22 2025/5/22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4月18日的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

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配股、质押等权利。 公司回购

专用账户持有股份不应参与本次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 因此，本次公司申请实施差异化权益分派。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1）-1.� 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原定方案

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3月27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分别以全票赞成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详细的利润分配方案见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

体披露的《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公

告》，公告编号为：2025-037。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如下：

1）.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88元（含税）。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29,

989,228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1,244,752股后为128,744,476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

红利49,952,856.69元（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总额49,952,856.69元（含税），占本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36.45%。

2）.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以资本公积转增4.9股。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29,989,

228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1,244,752股后为128,744,476股，本次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公

司的总股本为193,074,021股。

如在2025年1月1日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

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转增总额。 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

告具体调整情况。

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召开了2024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详细见公司于2025年4月19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为：2025-048。

（1）-2.�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调整后的方案

本公司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沿浦转债” 在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4月2日期间合计转股12,123,950

股并于2025年4月3日完成摘牌， 公司股本总数量由截止2024年12月31日的129,989,228股增加到了

142,113,178股。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期间公司可转债转股数量的变动情况详细见公司于2025年4月2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

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为：2025-046。

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4月2日期间公司可转债赎回结果及股份变动情况详细见公司于2025年4月

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沿浦转债” 赎回

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为：2025-047。

因存在前述股本变动情况， 因此公司需要按照2024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利润分配方案维持每股分

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不变，相应调整现金股利分配总金额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总数量：本次权益分派

的现金分红总额， 由原预计的现金分红总额49,952,856.69元 （含税） 调整为现金分红总额54,656,

949.29元（含税），本次权益分派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数量，由原预计的转增后股本总数为193,074,021

股调整为转增后股本总数为211,138,706股,即：本次权益分派的转增股本数量由原预计的63,084,793�

股调整为转增股本数量69,025,528股。

关于调整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详细见公司于2025年5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

指定媒体披露的《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为：2025-052。

（1）-3.�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的具体实施方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总股本为142,113,178股， 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总数1,

244,752股后的股份数为140,868,426股。 公司将以140,868,426股为基数计算，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3.88元（含税），共计拟派发现金红利54,656,949.29元（含税），每10股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4.9股，共计

拟转增股本69,025,528股，转增后的公司总股本为211,138,706股（142,113,178+69,025,528=211,

138,706，总股本最终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结果为准，如有尾差，系取整所

致）。

（2）具体除权除息方案及计算公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格：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 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

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

=（140,868,426×0.388）/142,113,178≈0.38460元/股（保留五位小数）。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送转比例）÷总股本=

（140,868,426×0.49）÷142,113,178≈0.48571（保留五位小数）。

综上，公司除权（息）参考价格（元/股）=(前收盘价格-每股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前收盘价格-0.38460）÷（1+0.48571）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5/21 － 2025/5/22 2025/5/22 2025/5/22

四、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所持股份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和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他

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

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

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

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本次转增股本，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

持股数（不含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持有的1,244,752股股份），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股权登记日（2025/05/21）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无限售股东中的以下四位股东（具

体以2025/05/21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的股东名册上的股份数量为准）：周建清、钱勇、张思

成、秦艳芳的2024年度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相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

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

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0.388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88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

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

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

利，按照上述第（1）项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0.3492元。

（3）、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

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QFII取得公司

派发的股息、红利，由公司代扣代缴10%的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492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

相关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 持有公司股票的股

东，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扣税根据

《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本公司按

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492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

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5）、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非居民企业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0.3492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

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6）、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他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依规定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

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388元。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11,584,068 5,676,193 17,260,261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130,529,110 63,349,335 193,878,445

A股 130,529,110 63,349,335 193,878,445

三、股份总数 142,113,178 69,025,528 211,138,706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数211,138,706股摊薄计算的2024年度每股收益为0.78元。

七、差异化送转股导致持股5%以上的股东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触及1%整数倍的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 变动前持股数量（股） 变动前持股比例% 变动后持股数量（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

周建清 45,458,200 31.99 67,732,718 32.08

八、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21-64918973转8101

特此公告。

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